
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第二條、第十二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於八十八年五月十七日發布，同年五月二

十七日施行，歷經七次修正。本法部分條文業奉總統一百零八年五月

二十二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０八０００四九六九一號令修正公布，並自

公布日施行，包括修正第三十條第二項押標金及保證金之種類，及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不發還或追繳押標金之情形；另銀行法於一百零八年

四月十七日修正外國銀行之定義，爰配合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 修正相關用詞定義規定，無記名政府公債修正為政府公債；銀行

保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定義有關外國銀行部分刪除「經我國

政府認許」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不予發還押標金之依據，由依招標文件規定修正為依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第二條、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

二項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金融機構：指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得辦理本

票、支票或定期存

款單之銀行、信用

合作社、農會信用

部、漁會信用部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 

二、 金融機構本票：指

金融機構簽發一定

之金額，於指定之

到期日由自己或分

支機構無條件支付

與受款人或執票人

之票據。 

三、 金融機構支票：指

金融機構簽發一定

之金額，委託其他

金融機構或由其自

己於見票時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

票人之票據。 

四、 金融機構保付支

票：指金融機構於

支票上記載照付或

保付或其他同義字

樣並簽名之票據。 

五、 郵政匯票：指由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所簽發及兌付之

匯票。 

六、 政府公債：指我國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

業所發行之債票。 

七、 設定質權之金融機

構定期存款單：指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

二項之用辭定義如下： 

一、 金融機構：指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得辦理本

票、支票或定期存

款單之銀行、信用

合作社、農會信用

部、漁會信用部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 

二、 金融機構本票：指

金融機構簽發一定

之金額，於指定之

到期日由自己或分

支機構無條件支付

與受款人或執票人

之票據。 

三、 金融機構支票：指

金融機構簽發一定

之金額，委託其他

金融機構或由其自

己於見票時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

票人之票據。 

四、 金融機構保付支

票：指金融機構於

支票上記載照付或

保付或其他同義字

樣並簽名之票據。

五、 郵政匯票：指由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所簽發及兌付之

匯票。 

六、 無記名政府公債：

指我國政府機關或

公營事業所發行之

無記名債票。 

七、 設定質權之金融機

一、 修正第一項，配合政

府採購法（以下簡稱

本法）一百零八年五

月二十二日修正，將

第三十條第二項無記

名政府公債修正為政

府公債，爰修正本項

第六款，刪除「無記

名」文字。配合一百

零八年四月十七日修

正之銀行法第一百十

六條規定，已依外國

法律組織登記之銀

行，不須經我國政府

認許，爰修正本項第

九款，刪除「經我國

政府認許並」文字。

序文「用辭」，文字酌

作修正。 

二、 第二項未修正。 

 



設定質權予招標機

關之金融機構定期

存款單，或無記名

可轉讓金融機構定

期存款單。 

八、 銀行：依銀行法第

二條之規定。 

九、 銀行保兌之不可撤

銷擔保信用狀：指

外國銀行中未在我

國境內登記營業之

外國銀行所開發之

不可撤銷擔保信用

狀經銀行保兌者。 

十、 銀行書面連帶保

證：指由銀行開具

連帶保證書並負連

帶保證責任者。 

十一、 保險公司：指依

保險法經設立許可

及核發營業執照

者。 

前項第七款設定質

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

單，得以信託投資公司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金

之信託憑證代之。 

 

構定期存款單：指

設定質權予招標機

關之金融機構定期

存款單，或無記名

可轉讓金融機構定

期存款單。 

八、 銀行：依銀行法第

二條之規定。 

九、 銀行保兌之不可撤

銷擔保信用狀：指

外國銀行中未經我

國政府認許並在我

國境內登記營業之

外國銀行所開發之

不可撤銷擔保信用

狀經銀行保兌者。

十、 銀行書面連帶保

證：指由銀行開具

連帶保證書並負連

帶保證責任者。 

十一、 保險公司：指依

保險法經設立許可

及核發營業執照

者。 

前項第七款設定質

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

單，得以信託投資公司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金

之信託憑證代之。 

第十二條 投標廠商或採

購案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相關廠商所繳納之

押標金應予發還。但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不予發還者，不在

此限。 

一、未得標之廠商。 

二、因投標廠商家數未

滿三家而流標。 

三、機關宣布廢標或因

故不予開標、決標。 

四、廠商投標文件已確

定為不合於招標規

定或無得標機會，

第十二條 投標廠商或採

購案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相關廠商所繳納之

押標金應予發還。但依

招標文件規定不予發還

者，不在此限。 

一、未得標之廠商。 

二、因投標廠商家數未

滿三家而流標。 

三、機關宣布廢標或因

故不予開標、決標。

四、廠商投標文件已確

定為不合於招標規

定或無得標機會，

經廠商要求先予發

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機關不發還或追繳押標

金之依據，由招標文件修

正為依該項規定，爰將序

文但書「招標文件」修正

為「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 



經廠商要求先予發

還。 

五、廠商報價有效期已

屆，且拒絕延長。 

六、廠商逾期繳納押標

金或繳納後未參加

投標或逾期投標。 

七、已決標之採購，得

標廠商已依規定繳

納保證金。 

還。 

五、廠商報價有效期已

屆，且拒絕延長。 

六、廠商逾期繳納押標

金或繳納後未參加

投標或逾期投標。 

七、已決標之採購，得

標廠商已依規定繳

納保證金。 

 

 


